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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职院后﹝2018﹞3 号 

 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后勤处处务会议制度 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后勤处议事程序和规则，提高决策民主化、

科学化水平，依据后勤处工作职责和工作特点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后勤处处务会议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学院

的各项决定，紧紧围绕学院赋予后勤处的工作职责开展工作。 

第三条  后勤处处务会议是后勤处议事、决策的有效方式，

承担处内重要事务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大项目、大额资金使用的

研究、审议和决策，是后勤处集体决策机构。 

第四条  后勤处实行处长负责制，副处长协助处长工作。处

长、副处长团结协作，职责明确。 

第五条  后勤处处务会议一般每周一召开 1次，必要时可以

随时召开。 

第六条  后勤处处务会议由处长主持。处长外出时，一般不

召开会议。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召开时，根据会议内容，由处长指

定相关领导或人员主持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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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后勤处处务会议成员为处长、副处长、后勤各业务

管理人员，根据会议内容确定相关人员列席，处室综合管理岗位

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。参加会议人员应自觉遵守会议制度，因

病、因事等不能参会时，应事先向处长（或主持人）请假。 

第八条  要严守纪律，会议决议事项，除按规定履行职能及

授权传达外，不准泄露不利于团结的会议酝酿过程及相关会议内

容。 

第九条 处务会议决定或决议事项，按照集体决策、分工负责

的原则，由后勤各业务管理人员抓好落实，并及时向处长或处务

会议汇报执行情况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由处综合办公室制定并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后勤处（后勤服务中心） 

2018 年 3月 1 日 
 


